单位同意报考证明
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:  
兹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事业单位)在编人员        同志,身份证号码为                  , 我单位同意其参加2016年上半年温州市鹿城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（选调）工作人员考试。特此证明。
所在事业单位         主管部门        人力社保局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日

 
 
 
